
 

公告
 

王振友:本院执行的舞钢市恒新石材厂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

，现因你下落不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
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豫0481执恢304号恢复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

、财产申报表，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，公告期满后3日内来本院

履行（2020）豫0481民初56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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